
二零一七年一月十日  

資料文件  

 

 
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 

 

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就清潔香港事宜  

與 18 區環境及衞生事務委員會會面 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就清潔香港事宜與  

18 區環境及衞生事務委員會（環會）於過去一年的會面成果和跟

進工作。  

 

背景  

 

2. 政府在 2015 年 8 至 9 月展開「全城清潔 2015@家是香港」

運動，得到 18 區區議會及社會不同界別的全力支持，令運動取得

一定成效。總結這次經驗，我們明白地區人士在保持香港環境衞生

方面有著舉足輕重的角色，因此食物及衞生局與各區區議會轄下的

環境衞生委員會建立了一個定期會面的機制，以便討論香港最新的

整體環境衞生情況，這有助政府適時檢討和調整有關改善環境衞生

的策略。就此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分別於 2015 年 9 月 18 日、2016

年 2 月 1 日及 2016 年 9 月 20 日與 18 區區議會轄下環會代表作

出會面，區議員在會上就如何改善地區環境生向政府提出多項意

見，例如加強執法、宣傳及公眾教育、改善清潔服務合約的採購、

管理和監督。其中一些主要討論議題的跟進工作詳載於下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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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裝網絡攝錄機試驗計劃  

 

3. 食物及環境生署 (食環署 )經常就處理各分區衞生黑點的

工作進行檢討，以改善個別地點經常被人棄置垃圾，特别在午夜或

清晨時分，所引致環境衞生的問題。除加強宣傳教育及執法工作

外，食環署建議推出先導計劃，在某些棄置垃圾黑點安裝網絡攝錄

機，以便監察有關違例情況及策劃更有效的執法行動。由於計劃屬

試驗性質，故食環署嘗試在香港、九龍及新界各一個棄置垃圾黑點

及環境生投訴較多的地區作試驗，在 2016 年底在中西區、深水

埗區及元朗區開展了先導計劃，而在考慮安裝網絡攝錄機的地點

時，食環署首要考慮該地㸃在技術上是否適合安裝網絡攝錄機，其

次是棄置垃圾問題的嚴重程度，以及區議會的意見。食環署會在計

劃完成時檢討成效。若效果理想，而區議會亦同意施行有關計劃，

食環署會徵詢個別區議會就安裝網絡攝錄機的衞生黑點提出建

議，並在情況及資源許可下，適時考慮推展有關計劃。  

 

4. 食環署會以多管齊下的方式打擊在衞生黑點非法棄置垃圾

的違法行為。執法策略包括透過錄像所搜集到的資料，辨識有關違

規行為的時間及模式，以策劃更有效的針對性執法行動。此外，在

現場執法行動中，亦可實時監控黑點，以便在附近埋伏的執法人員

可以即時到場檢控違例棄置垃圾人士。  
 

5. 食環署已就有關安裝網絡攝錄機試驗計劃事宜向律政司徵

詢相關法律意見。法律意見認為有關計劃基本上沒有違反相關法

例。食環署會制定清晰的工作及操作指引，以遵守《個人資料 (私

隱 )條例》(第 486 章 )所涵蓋的收集個人資料方式的規定。所有錄像

將會根據規定作保存。錄像及相關資料的披露僅限於採取法律行動

時的需要。若違例事項在六個月內未作出檢控，涉及違例事項的錄

像將會被刪除。  
 

6. 網絡攝錄機擬安裝於私人樓宇外牆、食環署垃圾收集站或

街道設施（如街燈、標誌杆）上。若安裝於私人樓宇，食環署會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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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取得業主或佔用人的同意；若安裝在街道設施，亦會先徴得相關

部門的意見。食環署會根據個人資料私人專員公署發出的「閉路電

視監察措施指引」實施有關安排，包括在攝錄範圍內張貼告示，警

告違例人士該網絡攝錄機正在運作中，以起阻嚇之效。  

 

7. 先導試驗計劃在 2016 年 12 月 30 日開始運作，在中西區、

深水埗區及元朗區六個棄置垃圾黑點安裝網絡攝影機，以便加强監

察違例棄置垃圾情況及策劃更有效的執法行動。三區對試驗計劃初

步反應正面，部分傳媒亦報道計劃實施後，設有網絡攝錄機的地區

的垃圾棄置情況有所改善，附近居民或商戶認為措施能起阻嚇作

用。政府會繼續監察措施的成效。  

 

就定額罰款制度處理店鋪阻街的執法安排  

 

8. 出席會議代表備悉店鋪阻街定額罰款制度在 2016 年 9 月 24

日起實施。此為新增的執法工具，可更加快捷有效地處理店鋪阻街

問題，以及彌補現行票控制度下，檢控時間長和罰款額偏低而削弱

阻嚇作用的不足之處。  

 

加強洗街服務  

 

9. 在「全城清潔」運動期間，食環署加強了清潔工作，包括

在 18 區增加洗街服務，所得的反應正面。不同地區均有意見要求

政府在運動完結後維持已加強的清潔服務，調配更多洗街車到相關

地區。  

 

10. 為此，食環署計劃在各區的街道潔淨服務合約續約時，增

加洗街服務的要求，藉此加強各區的提供洗街服務。在 2016-17 年

度開始，食環署額外調配資源，包括增加洗街車隊和高壓熱水洗濯

機隊，以加強清洗街道服務。此外，食環署加強監察部門及外判承

辦商員工在清洗街道工作方面的表現，務求為市民提供優質的清洗

街道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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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分隔欄的道路清理工作  

 

11. 食環署及其街道潔淨服務承辦商 (承辦商 )的員工提供日常

的街道潔淨服務，包括清掃街道及收集垃圾等清潔服務。所有街道

每天由清潔工人最少清掃 1 次至 8 次不等。主要商業區和旅遊地點

的街道，平均每天清掃 4 至 5 次。現時，在進行清潔道路中央分隔

欄時，因部分中央分隔欄處於交通流量高的街道，為了安全起見，

食環署及承辦商人員需要在特定時段或有關部門協助下才可以進

行清潔工作。  

 

12. 觀察所得，有部分市民，包括司機，習慣在行車途中或交

通燈停車等候期間把廢物棄置於道路上，廢物由氣流帶往中央分隔

欄。為針對這種情況，食環署已加強執法行動，針對這種違法行為。

此外，  食環署會繼續為有需要的地方提供針對性的潔淨服務，各

分區人員會按照道路中央分隔欄位置及實際情況，重新編排清理頻

率。食環署會定期檢討個別地點的清潔次數，如有需要，會考慮增

撥資源以加強有關服務。同時，為打擊違反公眾潔淨罪行，食環署

亦會繼續在違例在車上棄置廢物的黑點進行執法行動。  

 

海上及海岸清潔  

 

13. 近年維港水域漂浮垃圾和沙灘垃圾的問題引起公眾廣泛關

注。為了確保政府保持海岸清潔的策略與時並進及取得實效，政府

於 2012 年 11 月成立了一個跨部門工作小組，負責檢討和制訂措

施，以進一步改善海岸的清潔。  

 

14. 為了支援跨部門工作小組，環保署委託顧問進行了一項海

上垃圾研究，以收集、整理及分析本港海上垃圾的源頭、分佈和流

向的最新資料，並提出建議進一步改善海岸的清潔情況。因應研究

報告的結果，各部門在 27 個優先處理海上垃圾的地點策略性地加

強清理頻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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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環保署也有簡介有關 2016 年 7 月大嶼山南部的海灘（包括

貝澳、下長沙以及塘福的小部分範圍）出現異常大量垃圾的情況、

政府加強清理受影響地點的跟進工作，以及加強與內地協調處理海

上垃圾等海洋環境問題。  

 

加強公民教育  

 

16. 要有效改善環境衞生，實在需要市民配合，重視公德及保

持自律。因此，加強公民教育以提高市民的公民意識是十分重要

的，亦是長遠改善環境衞生的有效策略。食環署於 2016 年 6 月 5

日委任「清潔龍阿德」為清潔香港大使，並透過不同的渠道，包括

設立「清潔龍阿德」個人 Facebook 專頁，以「清潔龍阿德」為主

角的電視宣傳短片及海報等，向市民宣揚清潔香港的訊息。  

 

17. 食環署會繼續透過電視宣傳短片、電台宣傳聲帶、海報、

貼紙、單張及宣傳車輛發放保持環境清潔衞生的訊息。食環署亦一

如以往為舉辦清潔活動的組織或團體提供支援。食環署轄下位於尖

沙咀九龍公園的「衞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」恆常地為市民及學校

舉辦講座，主題包括家居衞生常識、防治蟲鼠及食物安全等。該中

心亦舉辦戶外週末活動日以增加宣傳效果。  

 

新設計的廢屑箱  

 

18. 為教育市民正確使用廢屑箱，並配合環境局將來推行的都

市固體廢物收費政策，食環署於 2016 年 6 月推出新設計的廢屑箱，

縮小廢屑箱的投口。透過新設計的廢屑箱，及配合的宣傳工作，政

府希望市民明白廢屑箱是為方便行人棄置細小垃圾，並逐漸改變過

往把家居或行業廢物棄置於廢屑箱內（甚至廢屑箱旁或頂部）的陋

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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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門持續進行清潔工作  

 

19. 在會面期間，區議員除對食環署在環境衞生及防治蟲鼠方

面的工作提出不少意見外，亦就涉及其他部門工作的議題表達意

見，例如在非法棄置建築廢物的問題上，委員要求環保署加強進行

巡查及執法行動，藉此提高區內人士妥善處置廢物的意識；有部分

委員亦提及保持行人天橋及升降機的清潔工作，要求路政署派員定

期檢查及清洗行人天橋及隧道；有委員要求海事處加強海上垃圾清

理服務，改善避風塘／海灣／航道内的環境衞生問題；有委員指出

當區露宿所霸佔地方，對區內行人造成阻礙；及房屋署須要加強

打擊屋邨內的高空擲物等事宜。食環署已將上述事項轉介各相關部

門作出跟進及回應。  

 

20. 政府會繼續與區議會、地區人士和各界別的持份者溝通，

探討如何更有效地保持環境清潔。同時，我們亦會加強宣傳和公眾

教育，提高市民的清潔意識，持續不懈地合力創造健康清潔的居住

環境。  

 

總結  

 

21.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
 

 

食物及衞生局  

食物環境衞生署  

二零一七年一月  




